B4 RFEERFEIAFRFG AT

EICE LN L) -4

IR e G G HATL o
4ot & ATIT 2 ?J&‘iiﬁéi’iﬁ%%ﬂ“&ﬁ;?ﬁ %&gﬁwi
m o BRIR A S EE 7
-ﬁihﬁﬁﬂ%°
s BREA R RFER
Hi%ﬁ‘ﬁ ﬁAﬁﬂﬁﬁaﬁ%’%giwnumgm
p e &4 X 522200, 000~ > & A5 k& 511 03%3+
«E’%ii‘?%wmw%wamﬁEwf%%ﬁwa?;«+,y
AEHHAEA B UIPARL s R EFE AL G
A BN R EIFE AL S B E S
o AFTENGREEFTRF PP ISP o ZF LA
KB R AE T R B B 3089,689 2 ApRE 2 {4 2
FOEAEN - THEBALGRA S22 Pz g 7
GEBTFEAARE P GRA Fora 2 Hp 338
WEPLBE A deat BRI F RN F W2 53635 29 MK
HEREY G F2F e 0 BHAMP o
(_)7\1 BABEEA S FREgE ot ARI2&10 18
P e A 520100, 0007~ > & A% F) 5 ik & 1510, 53%3+
¥ 1;17@»‘75%11\ [ EERE "f%ﬁ?%ﬁpmvf | X ¢k > §

P

%— 7



@ P B IpIRe s Fem i FE A2t W
ﬂ%@%é‘ T 1B AN S P o8 I & 3K

IO P SN R R R SRR RS
@j@mwiﬁﬁf%}ﬁg4ﬁﬁmiM&miﬁﬁvﬁJ%£
EHEARH - THEBRABEREA I Z2ZFHTHE > F
GEBTF 2 UL NEKE e FREAY Forr 2 R FFHE
WEPLBLEK A deat R F R A F W2 53635 29 AR
mimﬂépmzfgm’mﬂmmo

EggaregEL 22 Fazgd > g AFE2£97 22
P 4 4 & 2100, 0007 » % &) i 1515, 09%:z*
_g,@i%kfiwmﬂ%w@mﬂﬁ’ﬁﬁiﬁwa$%z+,y
ANEHHLES B URIML s B FE AL B

o
J%;Hv

“.

A2 B2 wHENFF L2 L ’#%—ﬁﬂ%"“if‘cii.?]
E o FXEREEF R DELZON - mF LA
RABE o WA T FEA BT 64073 4p R 2 U4 2
@‘]_43 ] e Elezskbt’|P7}E&g\.f7}F’,\*”f”‘Ji—,l}‘]
GEERF R ARG e R ﬁuf/\\z';%—»_ﬂr,:,\,f,,_‘msg;ﬁ
#E AL B K %%ﬁLLm’itﬁxiﬂk;k%B%%Zmﬁtgﬁ
NEIRELGRFLF G 0 HA P
Wﬁ%%A%ﬁ@Eﬁﬁ’ PR SR R

F
FRANERT RFHRABHF AP E

._\

B ffgjizw ANTRPFPRDERF > GRAFRERPEFL
FENG I I 1 ﬁi\zﬁﬂg %‘F?‘E’éﬁ; é& {7 o

¢ % 2 R 114 & 10 » 27 ¢
VE RS TR #LR

GROEN I S k5 S A I L I = 8 CHL S
e G AR I N S
=~ RS R R KB s K o



’
IJ =
A\

—_ )

f
?hi

£ A

# & RF 50288905

ERAE P E RN §

LA AR FAEA ([ flAAE P LR P [JIAE RS
BB
001 |#74 % & 74 pARIM4ES| 25 %Pk | # 411.03%
89689 ~ T1p A
002 |#74& % & 74 pPARIM4ET| 25 %P 2 | # £10.53%
56474~ 718 p A2
003 |#74& % & 74 PARIM4ET| Z 5% | # £15.09%
71640~ 1 22p A2
~E | A& WHEAL (944 Ep (&R (BHEFESN
B8
001 [#7d % |A 34 ThARI4E | 2FGHp By B2 NS R
89689 ~ 87 31p 4= nifIF LAt Bk
W B4 B PR
FadIFLF A2+
LER O F A
002 [#74 %  |A 34 ThARI4E | ZFdp Bt B IR INAS R
56474~ 8% 19p 4= wiE I F 2 E A GHA
BB I AR IR RA
ot flFzprz -+ o3
F2iEg4
003 [#7d % |A 34 TpARI4E | ZFHP L By b B NS R
71640 ~ 87 23p 4= niHfIF 2 AL dh R
W B DA B P IRA
ot flFzprz -+ o3
LNESE S IF

b
i
mj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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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8890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詹家鈞  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貳拾壹萬柒仟捌佰零參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30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1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9,68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 
   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5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6,4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2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1,64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㈣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7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洪士原
附註：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28890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89689元

		詹家鈞

		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1.0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56474元

		詹家鈞

		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53%



		003

		新臺幣
71640元

		詹家鈞

		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89689元

		詹家鈞

		暨自民國114年8月3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56474元

		詹家鈞

		暨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
71640元

		詹家鈞

		暨自民國114年8月2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8890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詹家鈞  
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貳拾壹萬柒仟捌佰零參元，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

    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

    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30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1.03%計

  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

      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

      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

      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

      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9,68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

      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

      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

      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

      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 

   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18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53%計

  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

      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

      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

      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

      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6,4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

      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

      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

      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

      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2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

  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

      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

      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

      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

      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1,64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

      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

      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

      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

      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㈣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

      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

      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27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洪士原

附註：
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

    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

    行聲請。

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28890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89689元 詹家鈞 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1.03% 002 新臺幣 56474元 詹家鈞 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53% 003 新臺幣 71640元 詹家鈞 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89689元 詹家鈞 暨自民國114年8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 56474元 詹家鈞 暨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 71640元 詹家鈞 暨自民國114年8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28890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詹家鈞  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貳拾壹萬柒仟捌佰零參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30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1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9,68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 
   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5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6,4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2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1,64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㈣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27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洪士原
附註：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28890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89689元

		詹家鈞

		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1.0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56474元

		詹家鈞

		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0.53%



		003

		新臺幣
71640元

		詹家鈞

		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89689元

		詹家鈞

		暨自民國114年8月3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56474元

		詹家鈞

		暨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
71640元

		詹家鈞

		暨自民國114年8月23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28890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詹家鈞  
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貳拾壹萬柒仟捌佰零參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6月30日向債權人借款2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1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89,689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 

   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1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0.5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6,474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22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71,64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㈣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0    月    27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洪士原

附註：
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
附表114年度司促字第028890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89689元 詹家鈞 自民國114年8月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1.03% 002 新臺幣 56474元 詹家鈞 自民國114年7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0.53% 003 新臺幣 71640元 詹家鈞 自民國114年7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89689元 詹家鈞 暨自民國114年8月3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 56474元 詹家鈞 暨自民國114年8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 71640元 詹家鈞 暨自民國114年8月23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